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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8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公告编号：临 2021-023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油大街 201 号

中海油服主楼 311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6,875,56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42,791,7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44,083,8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66.78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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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944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5940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赵顺强先生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4人，执行董事齐美胜先生、非执行董事徐玉高先生

和赵宝顺先生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人，监事会主席彭文先生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首席财务官种晓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4、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员、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1.01 

审议及选举余

峰先生为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

案 

3,112,025,922 97.651316 是 

1.02 
审议及选举武

文来先生为公
3,170,825,968 99.49638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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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1.03 

审议及选举刘

宗昭先生为公

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3,171,096,903 99.504886 是 

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2.01 

审议及选举程

新生先生为公

司独立监事的

议案 

3,186,745,373 99.995915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1.01 

审议及选举余峰

先生为公司执行

董事的议案 

31,708,107 99.260293 - - - 

1.02 

审议及选举武文

来先生为公司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31,742,607 99.368293 - - - 

1.03 

审议及选举刘宗

昭先生为公司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31,742,608 99.368296 - - - 

2.01 

审议及选举程新

生先生为公司独

立监事的议案 

31,926,208 99.943045 - -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依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若该股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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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理人投弃权票或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其所投的票

数将不予计入表决结果内”，本公司在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中，对于投弃权票或

放弃投票的，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2、上述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3、上述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舫、石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月 29日  


